怀来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权责清单
	序号
	权力
类型
	权力
事项
	行政
主体
	实施依据
	责任事项
	追责情形
	备注

	1
	行政检查
	对销售民用爆炸物品行为的监督检查
	张家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	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66号）第四条“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”。
	1.检查责任：依照法律法规等内容对辖区内的检查对象组织监督检查；
2.处置责任：依法告知当事人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责令限期整改。
3.事后监管责任：对检查情况进行归档备查，并跟踪复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。
4.其他责任：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	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： 
1、不对检查对象进行监督检查的；2、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不责令整改的；3、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，不进行核查的；4、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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